
万荣县自然资源局  

2024-1 等三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万自然资告[2024]1号

经万荣县人民政府批准，万荣县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

3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如下表：

2024-3、2024-4号为标准地，“标准地”各项控制指标为：

1、投资强度指标：亩均投资≥200万元；

2、容积率≥1.0；

3、税收强度指标：亩均税收≥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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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能耗指标：单位工业总产值能耗≤5.34吨标准煤/万元；

5、环境指标：

（1）单位工业增加值 COD排放量（KG/万元）≤0.106；

（2）氮氧化物排放量（KG/万立方米天然气）≤18.71；

（3）单位工业增加值 SO2排放量（KG/万元）≤0.127；

（4）单位工业增加值氨氮排放量（KG/万元）≤0.0106；

（5）危险废物处理率达到 100%；

（6）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100%；

（7）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100%。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人存在下列违法、违规、违约

行为的，禁止参加本次土地竞买活动。

1、存在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等违法行为的；

2、不按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的约定及时缴纳土地价款的；

3、因企业原因造成土地闲置两年以上的；

4、规划部门批准的容积率调整后没有办理补缴手续的；

5、有不良信用记录的。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

请人可于 2024 年 3 月 2 日至 2024 年 3 月 30 日，到万荣县自然资源

局三楼开发利用股（地点）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3 月 2 日至 2024 年 3 月 30 日，到万荣



县自然资源局三楼开发利用股（地点）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

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4年 3月 30日 15时。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

将在 2024年 3月 30日 15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万荣县自然资源局二楼

会议室；挂牌时间为：2024年 3月 23日 9时至 2024年 4月 1日 15

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出让的宗地按照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的要求建设；

（二）本次挂牌不受理口头、邮寄、电话或传真等方式竞买；

 (三)本次挂牌出让成交价款不包括耕地开垦费、契税、印花税，

竞得人需到相关部门另行缴纳；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如出让土地为现状出让，

地上建筑物及其它设施由土地竞得人按评估价格支付。

八、竞买保证金的交纳

竞买人需按出让文件要求按时交纳，详情见土地出让文件。

1、开户名：万荣县自然资源局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荣县支行

账  户：04521101040022598  行号：103181552111

2、开户名：万荣县自然资源局 

开户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荣县支行

账  户：914006010004736649  行号：403181501019



3、开户名：万荣县自然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保证金

专用账户

开户行：山西万荣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账  户：656103010300000105690  行号：402181501001

注：交纳保证金时请在备注栏中注明项目编号

九、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万荣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电话：          13994977787           

联 系 人：             薛朝辉              

、

 万荣县自然资源局                                                                                   

2024年 3月 1日


